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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入资产和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都能可靠地计量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应该将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视同销售处理，此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不应包括与

换出资产有关的税费，理由如下：

1. 不符合成本定义。所谓资产成本，是指取得该项资产

过程中所发生的耗费，这些耗费是专为该资产的取得而发生

的，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这些耗费具有专属性

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与换

出资产有关的税费与换入资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它

们并不是为了取得换入资产而专门发生的，而是随着换出资

产的转移而发生的。因此将与换出资产有关的税费计入换入

资产成本，显然不符合资产成本的定义，虚增了资产价值。

2. 不符合配比原则。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换

出资产要作为销售处理：如果换出资产是存货，则按公允价值

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如果换出资产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则

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

支出；如果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则将公允价

值与账面价值之差计入投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换出资

产相关的税费也应该作为当期的费用转入本年利润，不能计

入换入资产的成本，否则就违背了配比原则。

3. 重复计算成本。众所周知，资产处置利润等于销售收

入扣除销售成本以及销售过程中的税费的余额，因此通过调

整可知，资产销售价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是指换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等于销售成本、销售过程中的税费与处置利润

三者之和，即销售价格已经包含了销售过程中的税费，这也就

意味着，如果换入资产的成本为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

产相关税费的合计数（假定换入资产在取得过程中没有发生

相关税费），那么它的成本就被重复计算了。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具有商业实质

但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地计量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换入资产的入账价

值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应支付的税费之和，那么这里

的税费是否包含与换出资产有关的税费呢？我们在前面已经

讨论过，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等于销售成本、销售过程中的税

费与处置利润三者之和，如果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那也就

意味着该资产处置利润无法确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零。因此

基于稳健性原则，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只考虑其账面价值和

销售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忽略了处置利润，从而我们可以依次

推出下面的公式：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换出资产过程

中支付的相关税费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取得资产过程

中支付的相关税费=（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换出资产过程中支

付的相关税费）+取得资产过程中支付的相关税费=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从第二个公式可以看出，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

业实质或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情况下，换入资产的成本既包括换出资产过程中支

付的相关税费，也包括取得资产过程中支付的相关税费。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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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投资的会计处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属

于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向其他单位投出材料形成的对外投

资，按合同协议确定的价值，借记“对外投资”科目，按材料账

面价值（不含增值税），贷记“材料”、“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科目。按合同确定的价值扣除材料账面价值与

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

金”科目；同时按材料的账面价值借记“事业基金———一般基

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笔者认为上述

规定有些不妥，下面举例说明。

例：甲事业单位属于一般纳税人，该事业单位以一批材料

对外投资。该批材料不含税的账面价值为70 000元，投资协议

中确定的该批材料的价值为80 000元，假设增值税税率为

17%。甲单位会计处理如下：借：对外投资80 000，事业基金

———投资基金3 600；贷：材料70 000，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13 600。借：事业基金———一般基金70 000；贷：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70 000。

这样，甲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金额为80 000元，而“事业

基金———投资基金”科目的金额为66 400元（70 000-3 600），

两者形成了差异。

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单位或个

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

他单位或个体工商户的行为应视同销售货物，按规定计算销

售额并征收增值税。笔者认为上述对外投资业务作为视同销

售处理时，应将投资协议价作为价税合计的销售额，如果其不

合理，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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